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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光纖租賃業務之最新消息

天成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光纖租賃業

務透過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Myanmar Golden 11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Co., Ltd.（「MG11」）

進行，該公司持有由緬甸郵政與電信處授出之牌照，獲准許於緬甸仰光之鐵路沿

線興建光纖網絡基站、信號塔及電信網絡之商業基建。該分部於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及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分別產生約

72,000港元（未經審核）及 51,000港元（經審核）收益。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未經審核分部資產總值及資產淨值分別約為 181,033,000港元及 113,455,000港

元 。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 經 審 核 分 部 資 產 總 值 及 資 產 淨 值 分 別 約 為

163,377,000 港元及119,045,000 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本集團收悉緬甸鐵路商務部之函件，要求（其中包括）移除仰

光 — 曼德勒鐵路之主光纜。

本集團正就可採取之行動（包括但不限於與相關部門進一步磋商）尋求緬甸律師意

見。倘與相關部門之進一步磋商未能取得理想成果，預期光纖業務之投資之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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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將予以撇銷或減值。本集團將重新制訂光纖租賃業務策略，包括可能出售本

集團於MG11之權益及重新分配資源以發展其他業務機遇。

本公司將適時根據上市規則就上述事項刊發進一步公佈。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之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天成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陳傳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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